关于做好2016年公安普通高等
（鄂招委[2016]7号）
 
各市、州、县招生委员会、公安局：
根据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有关精神，现将我省201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今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我省招生计划总数为999人（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防生4人）（计划详见附件1）。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为部属公安院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公安海警学院为公安现役院校，湖北警官学院、新疆警察学院为省属公安院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公安海警学院今年在我省有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国家专项计划）。
根据《2016年定向招录培养侦查学专业（维语方向）人才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公政治〔2016〕号）要求，今年国家继续委托新疆警察学院为我省公安机关定向招录培养6名侦查学专业（维语方向）人才。
二、招生对象和条件
（一）公安部属院校和省属院校在我省招生对象是参加今年高考并具有湖北省户籍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2周岁（截至当年8月31日），未婚。除具有《湖北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要求的资格外，还必须通过公安机关的政治审查、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考生体格检查标准符合《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行办法》（公政治〔2000〕137号）要求（男性身高不低于170厘米，女性身高不低于160厘米。双眼裸视力均不低于4.8，且无色盲、色弱等）。
（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和公安海警学院招收应往届高中毕业生，考生年龄不低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至当年8月31日），不进行体能测试。体格检查标准除身高男生不低于168厘米（警卫专业不低于175厘米），女生不低于158厘米；两眼裸视4.6以上（警卫学专业两眼裸视4.8以上）外，其他标准均参照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颁发的《关于严格规范军队院校招收青年学生和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防生工作的通知》（政干〔2015〕64号）和《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试行）》（后卫〔2015〕904号）执行。政审标准按照教育部、公安部、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2001〕政联字第1号）执行。
（三）国家专项计划招收对象为符合生源范围我省28个国家级连片贫困县市，且经资格审核公示无误的考生。
（四）定向培养侦查学专业（维语方向）人才招收的考生，其报考条件除符合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条件和人民警察录用条件外，还应为2002年6月30日前出生的内地汉族201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
三、招生办法
（一）填报志愿
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的考生，按全省统一规定的时间及要求网上填报志愿，志愿均填在本科提前批或高职高专提前批文理类。填报志愿时间从6月25日至6月28日,网上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为6月28日下午5:00。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实行平行志愿，可填报6个平行院校志愿。
国家专项计划志愿作为专业志愿在6个平行院校志愿中一起混合填报，在同一院校6个专业志愿中既可填报专项计划志愿，也可以填报其他专业志愿。未填报专项计划志愿的，则视为放弃国家专项计划的录取。
（二）政审工作
依照公安部、教育部《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行办法》和《公安院校招生政审工作暂行规定》有关要求，须对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的考生进行政审。政审工作由省、市（州）公安机关政工部门负责部署、督导，考生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公安机关具体组织实施。
政审时间为6月25日至30日。凡志愿报考公安院校的考生，可登陆湖北招生信息网http://zsxx.e21.edu.cn下载《公安普通高等院校考生政审表》（见附件2）或《公安现役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表》（见附件3），按要求填写好相关栏目。考生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准考证向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公安机关政工部门提出政审申请，由县（市、区）公安机关政工部门负责组织政审。异地参加高考考生的政审工作，由考生现居住地（报考地）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向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发函，协助、配合做好考生政审工作。
报考公安现役院校的考生，政治审核标准按照教育部、公安部、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政联〔2001〕1号）执行。
政审工作是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录取确保质量、维护信誉的重要措施。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执行公安部、教育部有关规定，严格标准，严密程序，防止错审、漏审，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发生。考生本人思想政治表现须到所在中学或居民委员会（村）调查，其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情况须到其所在单位调查。
公安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达到我省本、高职高专录取控制分数线并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考生的政审申请。
政审合格考生才能参加公安院校的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考生应于面试前到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公安机关政工部门查询政审情况，政审合格考生领取本人的《公安普通高等院校考生政审表》或《公安现役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表》及相关材料，作为参加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的依据。政审不合格考生不参加相关面试、体能测试、体检。
（三）面试、体能测试、体检
报考公安部属、公安现役和省属院校的考生，必须进行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参加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的考生名单，由省招办和省公安厅政治部根据考生志愿、身体条件、高考成绩确定。原则上每所院校参加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的人数不少于该校招生计划数的3倍。
省招办在“湖北招生信息网”上公布参检考生名单、参检时间地点和参检合格考生名单，并通过县（市、区）招生办及有关中学通知考生本人。省招办建立的“10639678湖北阳光招生短信服务平台”，免费向考生发送本人参检提示短信。考生也可通过“湖北省高校招生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查询个人的参检名单信息。同时，省公安厅也将通过公安网络将面试考生名单通知各市（州）、县公安局，各市（州）公安局要责成所属县级公安机关指定专人负责，通知到考生本人，并会同当地招办集中组织考生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没有进入面试名单的考生，不能参加面试。
考生参加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所需的相关费用自理，考生面试时需携带户口簿、身份证、准考证及2张近期二吋彩色蓝底免冠照片。
公安院校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由招生院校具体组织实施。公安部属和省属院校使用公安部制作的《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面试、体能测试表》（见附件4），公安现役院校使用公安部、教育部制作的《公安现役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面试表》（见附件5）和《公安现役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表》（见附件6）。体能测试为达标性测试，四项测试中有三项达标为合格；每个项目有两次测试机会，最好成绩为最终成绩（体能测试项目及合格标准见附件7）。公安现役院校不进行体能测试。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合格人数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院校招生计划数的1.2倍。
面试、体能测试、体检和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1日至5日（地点及日程安排详见附件8）。
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工作全部结束后，由招生院校按考生志愿汇总（所有政审、面试、体能测试和体检信息输入录入软件）审核，提出合格入围名单，报省公安厅研究确定，于7月7日送省招办。
（四）录取办法
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录取批次属提前批。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11日至14日，高职高专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8月1日至8月3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不含治安学、禁毒学、警犬技术专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按本科第一批录取控制线录取。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治安学专业、禁毒学专业和警犬技术专业、公安海警学院本科专业、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本科专业、铁道警察学院本科专业、湖北警官学院本科专业和新疆警察学院本科专业按本科第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国家专项计划与其他普通专业执行院校所在批次线。铁道警察学院高职高专专业和湖北警官学院高职高专专业按高职高专批文理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招生录取工作要坚持“择优录取”原则，确保生源质量。
投档时，省招办按院校招生计划数量的100%进行平行投档，由院校按规定从高分到低分审录。国家专项计划实行分类投档。总分成绩相同的依次比较单科成绩，单科成绩比较顺序为语文、数学、外语。平行志愿投档后，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公开征集志愿，面试体检政审合格考生可在省招办指定的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本科提前批填报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13日，高职高专提前批填报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3日上午8时至11时。
四、定向招录培养特殊公安专业人才试点工作
定向招录培养特殊公安专业人才试点工作是国家为妥善解决地方公安机关特殊专业人才匮乏问题而开展的试点工作。填报新疆警察学院侦查学专业（维语方向）人才定向培养专业的考生除需要参加公安院校统一组织的面试、体检、体能测试之外，录取前还要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笔试命题、阅卷工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承担，笔试与面试组织工作由湖北省公务员局负责，考试时间为7月5日；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按70%和30%的比例合成总成绩。省招办根据招生计划1:1的比例，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投档，相关院校录取。
考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前，须与省公安厅签署定向就业协议，最低服务年限为7年。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取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相关学位后，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和考察要求的，按学习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选择公务员岗位（原则上在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并由省公务员局办理录用手续。
在校学习期间不合格或者毕业时未获得相应学历学位，以及毕业时不符合相应职位资格条件要求的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国家不负责安排工作，考生自行择业。同时，一次性将所享受的教育费用和补助费按规定退还。在校期间主动放弃学业的学生或违约不到定向单位工作的毕业学生，不得录用到其他党政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有关情况将记入考生诚信档案，并应在违约处理决定公布后1个月内，一次性将所享受的教育费用和补助费按规定退还，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
五、严格管理，规范操作，确保顺利完成招生任务
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要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不得录取面试、体能测试、体检和政审不合格考生，不得点录正常投档范围之外的考生。对在规定时间不结束录取且无正当理由的，省招办可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按计划数依分数高低退档或结束录取。凡按考生志愿录取的考生，坚持不退档、不换录、不补录的原则。
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参加其它批次高等学校的录取。
省公安厅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组织协调工作。各市、州、县招办和公安局，要切实加强对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组织实施。负责招生工作的人员，要严格遵守招生纪律，认真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切实维护考生正当权益，保证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不负责任造成重大失误的，要坚决查处，严肃处理。 

附件：1．湖北省2016年公安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2．公安普通高等院校考生政审表
3．公安现役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表
4．公安普通高等院校面试、体能测试表
5．公安现役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面试表
6．公安现役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表
7．公安院校体能测试项目及合格标准
8．201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面试、体能测试、考试日程安排表
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印）  湖北省公安厅（印）
 2016年6月16日
附件1：
湖北省2016年公安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院校
	专业名称
	计划数
	执行分数线

	
	
	男
	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治安学（文）
	1
	1
	一本

	
	治安学（理）
	4
	　
	

	
	治安学（文、警察法学专业方向）
	1
	　
	

	
	治安学（理、警察法学专业方向）
	1
	　
	

	
	侦查学（文）
	1
	　
	

	
	侦查学（理）
	3
	　
	

	
	侦查学（文、国防生）
	2
	　
	

	
	侦查学（理、国防生）
	2
	　
	

	
	公安情报学（文）
	1
	　
	

	
	公安情报学（理）
	1
	　
	

	
	犯罪学（文）
	1
	1
	

	
	犯罪学（理）
	1
	　
	

	
	公安管理学（文）
	1
	　
	

	
	公安管理学（理）
	2
	　
	

	
	涉外警务（文）
	2
	　
	

	
	涉外警务（理）
	3
	1
	

	
	警务指挥与战术（文）
	1
	　
	

	
	警务指挥与战术（理）
	1
	　
	

	
	刑事科学技术（理）
	3
	1
	

	
	交通管理工程（理）
	5
	1
	

	
	安全防范工程（理）
	3
	1
	

	
	公安视听技术（理）
	2
	　
	

	
	网络安全与执法（理）
	6
	1
	

	
	治安学（文）（国家专项）
	1
	　
	

	
	治安学（理）（国家专项）
	1
	　
	

	
	犯罪学（理）（国家专项）
	1
	　
	

	
	涉外警务（文）（国家专项）
	1
	　
	

	
	涉外警务（理）（国家专项）
	1
	　
	

	
	刑事科学技术（理）（国家专项）
	1
	　
	

	
	交通管理工程（理）（国家专项）
	1
	　
	

	
	安全防范工程（理）（国家专项）
	1
	　
	


	
	网络安全与执法（理）（国家专项）
	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侦查学（文）
	1
	1
	一本

	
	侦查学（理）
	2
	　
	

	
	经济犯罪侦查（文）
	1
	　
	

	
	经济犯罪侦查（理）
	1
	　
	

	
	公安情报学（文）
	1
	　
	

	
	公安情报学（理）
	1
	　
	

	
	涉外警务（理）
	　
	1
	

	
	刑事科学技术（理）
	5
	1
	

	
	公安视听技术（理）
	3
	　
	

	
	网络安全与执法（理）
	3
	　
	

	
	侦查学（文）（国家专项）
	1
	　
	

	
	经济犯罪侦查（理）（国家专项）
	1
	　
	

	
	刑事科学技术（理）（国家专项）
	1
	　
	

	
	公安视听技术（理）（国家专项）
	1
	　
	

	
	治安学（文）
	1
	　
	二本

	
	治安学（理）
	1
	　
	

	
	禁毒学（理）
	1
	　
	

	
	警犬技术（文）
	1
	　
	

	
	警犬技术（理）
	1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边防管理（文）
	2
	1
	一本

	
	边防管理（理）
	1
	　
	

	
	消防指挥（理）
	1
	　
	

	
	警卫学（理）
	1
	　
	

	
	消防工程（理）
	2
	1
	

	
	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理）
	3
	　
	

	
	火灾勘查（理）
	1
	　
	

	
	核生化消防（理）
	1
	　
	

	
	电子信息工程（理）
	1
	　
	

	
	消防工程（理）（国家专项）
	1
	　
	

	
	火灾勘查（理）（国家专项）
	1
	　
	

	
	电子信息工程（理）（国家专项）
	1
	　
	

	公安海
警学院
	法学（文）
	1
	　
	二本

	
	信息安全（理）
	1
	　
	

	
	通信工程（理）（国家专项）
	1
	　
	

	铁道警
察学院
	治安学（文）
	2
	1
	二本

	
	治安学（理）
	3
	　
	

	
	治安学（文、公安法制方向）
	1
	　
	

	
	治安学（理、公安法制方向）
	1
	　
	

	
	侦查学（文）
	2
	　
	

	
	侦查学（理）
	2
	　
	

	
	公安管理学（文）
	2
	　
	

	
	公安管理学（文、公安文秘方向）
	1
	　
	

	
	刑事科学技术（理）
	2
	1
	

	
	刑事科学技术（理、公安视听技术方向）
	2
	　
	

	
	网络安全与执法（理） 
	1
	　
	

	
	治安学（文）（国家专项）
	1
	　
	

	
	刑事科学技术（理）（国家专项）
	1
	　
	

	
	网络安全与执法（理）（国家专项）
	2
	　
	

	
	治安管理（文，专）
	3
	　
	高职高专

	
	治安管理（理，专）
	3
	　
	

	
	刑事侦查（文，专）   
	3
	1
	

	
	刑事侦查（理，专）  
	4
	1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治安学（文）
	5
	1
	二本

	
	治安学（理）
	10
	1
	

	
	公安情报学（理）
	6
	2
	

	
	刑事科学技术（理）
	8
	　
	

	
	治安学（文）（国家专项）
	1
	　
	

	
	侦查学（理）（国家专项）
	3
	1
	

	新疆警
察学院
	侦查学（文，维语方向）（定向培养）
	2
	　
	二本

	
	侦查学（理，维语方向）（定向培养）
	4
	　
	

	湖北警
官学院
	侦查学（文）
	80
	女生占各专业计划人数15%
	　二本

	
	侦查学（理）
	70
	
	

	
	侦查学（文、视频侦查方向）
	35
	
	

	
	侦查学（理、视频侦查方向）
	15
	
	

	
	侦查学（文，经济犯罪侦查方向）
	10
	
	

	
	侦查学（理、经济犯罪侦查方向）
	40
	
	

	
	治安学（文）
	100
	
	

	
	治安学（理）
	50
	
	

	
	治安学（文、交通管理方向）
	10
	
	

	
	治安学（理、交通管理方向）
	40
	
	

	
	警务指挥与战术（文）
	20
	
	

	
	警务指挥与战术（理）
	30
	
	

	
	刑事科学技术（理）
	100
	
	

	
	网络安全与执法（理）
	100
	
	

	
	刑事侦查（文）
	20
	
	高职高专

	
	刑事侦查（理）
	30
	
	

	
	治安管理（文）
	25
	
	

	
	治安管理（理）
	25
	
	


附件2：
公安普通高等院校考生政审表
省　　　市（州）     县（区）    报名号：               科类：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相片

	籍贯
	
	政治面貌
	
	生源学校
（单位）
	
	

	户口所在
地派出所
	
	民族
	
	考生有效联系电话
	
	

	家庭详
细地址
	
	

	家庭
主要
成员
及社
会关
系
	姓名
	关系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

	
	
	
	
	
	

	
	
	
	
	
	

	
	
	
	
	
	

	
	
	
	
	
	

	
	
	
	
	
	

	高考成绩
	语文
	数学
	外语
	文科综合
	理科综合
	总分

	
	
	
	
	
	
	

	考生本人
简历
	

	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是否担任团、班干部
	

	考
生
本
人
情
况
	是否受过刑事处分或劳动教养、少年管教
	
	此栏用（是）、（否）表示

	
	是否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
	
	

	
	是否有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治安拘留以上处罚
	
	

	
	是否参加过非法组织活动，或受到学校、单位记过以上处分
	
	

	
	是否在思想品德、纪律作风、法制观念等方面有不适合从事公安工作的问题
	
	

	考
生
的
直
系
血
亲
	是否判处死刑或正在服刑、劳动教养？其中父母亲是否受过刑事处分、劳动教养，或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拘留三次以上罚款处罚？
	
	

	
	是否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活动？
	
	

	
	是否有严重政治错误或正被政法机关侦查、起诉的犯罪嫌疑分子？
	
	

	
	是否有其它影响考生不适合从事公安工作的问题？
	
	

	考生的旁系血亲
	是否有判处死刑或正在服刑、劳动教养？
	
	

	
	对考生有较大影响的旁系血亲是否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活动？
	
	

	
	是否有其它影响考生不适合从事公安工作的问题？
	
	

	其
它
审
查
情
况
	考生本人是否有伤残或不适合从事公安工作的病史？
	
	

	
	直系血亲中是否有精神病史？
	
	

	
	是否有其它不适合公安工作要求的？
	
	

	派出所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审查人联系电话审查单位盖章年月日

	县（区）级公安机关意见
	政治处盖章年月日


	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说明：1、直系血亲指父母亲、祖父母、外祖父母：旁系血亲指同源于父母的兄弟姐妹、同源于祖父母的叔伯、姑母、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父、姨母（以上含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2、调查人员必须由两人组成，并如实反映情况。3、县（区）级公安机关必须有明确的结论，即“合格”或“不合格”、“适合”或“不适合”。4、政审情况注意保密。
附件3：
编号：______________

公安现役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表
________省（市、区）_______县（市、区）考生号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照片）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民族
	
	

	公民身份
号码
	
	户籍所
在地
	
	

	考生学校
所在地
	
	是否应届生
	

	毕业学校
	
	报考院校
及专业
	

	家庭地址及邮编
	
	本人手机
及家庭电话
	

	主要经历
	起止时间所在学校或单位职业证明人


	家庭主要
成员
	称谓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工作单位及职务


	主要社会
关系成员
	称谓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工作单位及职务


	奖惩情况
	奖惩名称奖惩时间奖惩单位奖惩原因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如有隐瞒或者不实，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签名：年月日


	在校表现
及学校考
核意见
	责任人签名：单位盖章
年月日

	教育机构、工作单位、村（居）委会考核意
见（往届生填写）
	责任人签名：单位盖章
年月日

	走访调查
意见
	走访调查组成员签名：
走访调查组负责人签名：
年月日

	常住户口
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
考核意见
	责任人签名：单位盖章
年月日

	省（市、区）公安厅（局）政治部现役工作办公室考核
结论意见
	责任人签名：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4：
公安普通高等院校面试、体能测试表
报名号：　　　　　　　　　　　　　种类：　　　　　外语语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相片

	籍贯
	
	政治面貌
	
	生源学校
	
	

	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
	
	民族
	
	

	家庭详细地址
	
	联系
电话
	

	
	
	
	

	家庭主要成员
及社会关系
	姓名
	关系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

	
	
	
	
	
	

	
	
	
	
	
	

	
	
	
	
	
	

	
	
	
	
	
	

	统考成绩
	语文
	数学
	外语
	理科综合
	文科综合
	总分

	
	
	
	
	
	
	

	面试内容

	身高
	
	体重
	

	裸眼视力
	左：右：
	是否色盲、色弱
	

	有无传染病、肝功能是否异常
	
	有无少白头及疤麻
	

	是否平足
	
	是否口吃
	

	五官体形
	
	口头表达能力
	

	身体协调性
	
	弹跳力
	

	柔韧性
	
	思维反应敏捷程度
	

	面试意见：
	面试人签名：

	
	组长终审签字：

	体能测试内容及成绩

	男子
	测试成绩
	是否合格
	女子
	测试成绩
	是否合格

	50米
	
	
	50米
	
	

	1000米
	
	
	800米
	
	

	俯卧撑
	
	
	仰卧起坐
	
	

	立定跳远
	
	
	立定跳远
	
	

	体能测试意见：

	体能测试人签名：



附件5：
公安现役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
面　试　表
省(区、市)       县(市、区)   考生号：
	条　　形　　码　　区
	贴照片处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
	
	

	报考动机
	

	以上内容由考生填写

	面试部分（面试工作人员在对应结论后注明合格或不合格）

	内容
	结　　　　　　　　　　　　论

	报考动机
	

	形象气质
	

	逻辑思维
	

	语言表达
	

	面试
不合格理由
	

	面试结论
	面试工作人员签名：



附件6：
编号：        
公安现役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公安部政治部制
__________________省（市、区）________________县（市、区）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贴照片处

	民  族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职  业
	
	毕业学校或
原工作单位
	
	

	籍  贯
	              乡（镇、街道）        村（号）

	现住址
	              乡（镇、街道）        村（号）

	外
科
	身 高        cm     体 重     kg       签 名：
	医师意见
签名：

	
	病    史
	
	

	
	头颈部
	
	脊    柱
	
	

	
	胸、腹部
	
	四肢关节
	
	

	
	泌尿、生殖
	
	肛    门
	
	

	
	皮肤、文身
	
	其    他
	
	

	内
科
	血 压        mmHg    签名：     口吃      签名：
	医师意见
签名：

	
	病    史
	
	

	
	心    脏
	心率      次/分
	

	
	肺
	
	腹    部
	
	

	
	神    经
	
	其    他
	
	

	眼      科
	右    眼
	裸眼视力       矫正视力     矫正度数
	签名：

	
	左    眼
	裸眼视力       矫正视力     矫正度数
	

	
	色    觉
	□正常  □色弱  □色盲  □单色识别能力正常
	医师意见
签名：

	
	病    史
	
	

	
	眼    病
	
	


	耳  鼻咽喉  科
	听  力
	右耳  m 左耳m
	嗅觉
	□正常  □迟钝  □丧失
	签名：

	
	病  史
	
	医师意见
签名：

	
	耳
	
	

	
	鼻
	
	

	
	咽  喉
	
	

	
	耳气压功能                     鼓膜情况
	

	口  腔  科
	龋齿              牙周炎             咬牙合
	医师意见
签名：

	
	缺齿              牙列不齐           其他
	

	实  验  室  检  查
	血常规
	签名：

	
	ALT      CR       UREA
	

	
	HBsAg                  HIV抗体
	

	
	尿常规
	

	
	尿沉渣镜检
	

	
	尿毒品尿HCG            (血清HCG)
	

	心  理  检  测
	综合结论
签名：                          



报告单粘贴处
	胸部X线
	
	医师意见
签名：

	心 电 图
	
	医师意见
签名：

	腹部B超
	
	医师意见
签名：

	妇科B超
	
	

	妇
科
	病   史
	
	医师意见
签名：

	
	疾   病
	
	

	
	月 经 史
	初潮                 末次月经
	

	主检医师意见
	              主检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7：
公安院校体能测试项目及合格标准
	性别
	测试项目
	合格标准

	男   子
	50米
	7〞1以内（含7〞1）

	
	1000米
	4′05〞以内（含4′05〞）

	
	俯卧撑
	10秒内完成6次以上(含6次)

	
	立定跳远
	2.2米以上(含2.2米)

	女   子
	50米
	8〞6以内(含8〞6)

	
	800米
	4′00〞以内（含4′00〞）

	
	仰卧起坐
	10秒内完成5次以上(含5次)

	
	立定跳远
	1.5米以上(含1.5米)


附件8：
201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面试、体能测试、考试日程安排表
	参检学校
	时间
	参检考生划分
	地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铁道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新疆警察学院、湖北警官学院
	7月1日
	武汉、黄石、鄂州、孝感、咸宁
	湖北警官学院北院警体部（武汉市硚口区南泥湾大道99号）

	
	7月2日
	襄阳、荆门、黄冈、随州、仙桃、天门、潜江
	

	
	7月3日
	宜昌、十堰、荆州、
恩施、 神龙架
	

	新疆警察学院
（定向培养专业）
	7月5日
	全省（考试）
	省公安厅（武汉市雄楚大道181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公安海警学院
	7月1日至2日
	全省
	湖北警官学院北院警体部（武汉市硚口区南泥湾大道99号）

	
	7月3日
	全省（体检）
	另行通知


